
姓      名

戶 籍 地 址

國民身份證

統 一 編 號

申請

復審

理

由

公所 核

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〈簽章〉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出生年月日

承辦人村里幹事

苗栗縣政府各項社會福利生活津貼申復書

□低收入戶補助    □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   □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

□單親暨中低收入戶兒童少年生活補助       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申復 事

 

項

申

 

請

 

人

基

本

資

料

欄

鄉鎮市長課長

□維持原核定結果

□建議撤銷原核定結果，核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理由如下：

勞動

及社

會資

源處

復

審

結

果

勞動

及社

會資

源處

核

章

承  辦  人

科      長

社  工  員

專　　　員

處     長

縣     長


